附件7
柳林县应急管理局
入企廉政监督公示（参考式样）

    年  月  日，        应急管理局检查组一行  人，依据《                    》对              进行检查，为进一步严肃廉洁纪律，现将监督内容、监督方式及监督须知予以告示，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和社会各界进行监督。
[bookmark: _GoBack]一、监督范围
检查组和检查人员必须遵守以下“八不准”：
一是不准利用职权和职务便利为本人、亲友及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不接受影响公正执法的宴请；
二是不准借工作或职务之便收受和索取被检查对象的报酬、礼品、礼金；
三是不准向检查对象介绍业务和推销商品；
四是不准借用检查对象的资金或在被检查单位报销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
五是不准在检查期间违规接受被检查单位超标准食宿接待，工作期间一律不得饮酒；
六是不准在检查工作过程中接受被检查企业安排的旅游观光活动；
七是不准向检查人员打招呼、走后门，降低检查标准；
八是不准泄露被检查企业的技术和商业秘密。
监督须知
举报人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反映问题要客观真实，对所提供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使用真实姓名及联系地址、电话，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煽动、串联、胁迫、诱使他人举报。对存在捏造事实、诬告陷害等行为，涉嫌犯罪的，将视情节轻重，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应急管理局
                        年    月    日
